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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事務委員會  
 

改善殘疾人士無障礙通道及設施小組委員會  
 

2011年 6月 21日舉行的會議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綜述福利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就平等

機會委員會 (下稱 "平機會 ")在 2010年 6月發表的《公眾可進出的

處所無障礙通道及設施正式調查報告》(下稱 "《平機會報告》")，
以及政府對此報告的回應和採取的跟進行動所進行的商議工作。 
 
 
背景  
 
2.  根據《殘疾歧視條例》(第 487章 )第 84條，《建築物條例》

(第 123章 )下的《建築物 (規劃 )規例》及相關法例的規定，新建或

大規模改建的私人建築物須為殘疾人士提供通道和設施。然

而，《建築物條例》的條文並不適用於政府和歸屬香港房屋委

員會 (下稱 "房委會 ")土地的建築物。由建築事務監督於 2007年發

出並於 2008年生效的最新版《設計手冊：暢通無阻的通道》 (下
稱 "《設計手冊》)，載列有關提供這類通道和設施方面的強制性

和建議的設計規定。所有在 1997年後進行重大改建的樓宇，以

及新建的建築物 (包括政府建築物 )，均應遵守《設計手冊》所訂

明的設計規定。  
 
3.  平機會於 2007年展開正式調查，審視落實為殘疾人士提

供無障礙環境的進度，特別是在公眾可進出的處所提供無障礙

通道及設施的進度。為進行是次調查，平機會就香港房屋協會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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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 "房協 ")、領匯管理有限公司 (下稱 "領匯 ")、房委會及 8個政府

部門 (即土木工程拓展署、衞生署、食物環境衞生署、政府產業

署、民政事務總署、香港郵政、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和運輸署 )所
擁有或管理的 60個公眾可進出的處所，進行無障礙通道／設施

審核。  
 
4.  在 2010年 6月 7日發表的《平機會報告》，就改善公眾可

進出的處所的無障礙通道、與附近環境的連接和融合，以及方

便使用者的管理方法等範疇，提出了 23項建議。  
 
 
事務委員會進行的商議工作  
 
5.  《平機會報告》發表後，事務委員會曾於2010年12月13日
的會議上，聽取政府簡介其對報告的回應和採取的跟進行動。在

2011年1月22日的會議上，事務委員會聽取了11個團體代表就《平

機會報告》表達的意見。應事務委員會的邀請，平機會的主席

曾出席該兩次會議。  
 
改善工程計劃  
 
6.  據政府當局表示，經考慮運作需要、改善工程的技術可

行性，以及所需的時間，當局已為這些處所和設施制訂了整體

的改善工程計劃。計劃的概要如下  ⎯⎯  
 

(a) 3 306個 (85.1%)政府處所／設施將於2012年6月30日
前完成改善工程；  

 
(b) 386個 (9.9%)政府處所／設施將會因應其使用量、有

關改善工程的規模、大型翻新計劃、運作需要、技

術限制等考慮因素，於 2014年 6月 30日或之前完成

改善計劃；及  
 
(c) 193個 (5%)政府處所／設施不建議進行改善工程，

因為這些場地即將停用或拆卸。  
 
7.  委員及出席會議的團體代表普遍均歡迎政府對《平機會

報告》所提出的建議的回應和擬議採取的跟進行動。為回應委

員對於改善工程計劃的實施情況所提出的關注，政府當局表示

已成立一個由勞工及福利局 (下稱 "勞福局 ")領導，成員包括政府

相關部門持份者的代表的專責小組，負責統籌政府對《平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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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的回應和跟進行動，並監察整體實施進度。專責小組會

就改善工程計劃的實施進度，定期向政務司司長提交報告。政

府當局向委員保證，當局會推展改善工程計劃及其他措施，並

繼續與平機會、康復諮詢委員會、康復界和社會各界緊密合作，

建設無障礙的共融社會。  
 
8.  平機會主席告知事務委員會，平機會歡迎政府當局對《平

機會報告》的建議作出正面而積極的回應，尤其是政府當局就

落實改善工程計劃所作出的承諾。平機會會與專責小組及不同

界別的持份者緊密合作，以跟進正式調查在提供無障礙通道及

設施方面所發現的問題。平機會主席強調，《平機會報告》並

非旨在全面檢討全港所有公眾可進出的處所的暢達程度。平機

會在發表《平機會報告》後，成立了一個工作小組，負責監察

為殘疾人士實現無障礙環境的進度，以及與政府和私營機構合

作，採納通用設計原則，制訂創建共融社會的重要政策。平機

會會繼續與政府緊密合作，為殘疾人士建立更佳的無障礙環

境，並向政府人員提供這方面的協助和培訓。  
 
9.  部分委員及團體代表關注到，領匯所管理的某些處所和

設施，以及公共交通機構所擁有或經營的某些服務，在利便殘

疾人士進出或使用方面，幾乎毫無進展。這些委員及團體代表

特別就領匯和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下稱 "港鐵公司 ")管理的商場

提供的無障礙設施，以及為利便殘疾人士和長者上落而在毗鄰

公共屋邨的山坡進行升降機安裝工程的進度，表達深切的關注。 
 
10.  政府當局向委員解釋，自 2005年 3月起，領匯全面並獨

力承擔房委會分拆出售的零售設施及停車場的管理工作。據領

匯表示，領匯一直積極跟進《平機會報告》的相關建議，並已

把其回應及有關的改善工程告知平機會。在領匯所擁有的物業

和租者置其屋計劃屋邨進行的重大翻新工程，其建築圖則會交

由房委會轄下的獨立審查組進行審查，以確保圖則在批出前符

合《建築物條例》的標準及《設計手冊》的規定。至於為利便

上落而進行的升降機安裝工程，房屋署 (下稱 "房署 ")會在 19個公

共屋邨展開 26項升降機安裝工程，預計有關工程可於 2012年完

成。房屋事務委員會在其 2011年 2月 10日的會議上，獲政府當局

簡介有關在現有公共屋邨加建升降機、自動電梯和行人天橋工

程計劃的進度。  
 
11.  政府當局請委員注意《平機會報告》的審核範圍，平機

會只就房協、領匯、房委會及 8個政府部門所擁有或管理的 60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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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可進出的處所，進行了無障礙通道／設施審核。房署某些

升降機安裝工程及公共交通營辦商所提供的無障礙通道與設

施，並不屬於《平機會報告》所審核的範圍。儘管如此，房署

除推行整體的改善工程計劃外，亦制訂了一項改善工程計劃以

提升其管理的物業的無障礙設施。路政署亦會加快其加建無障

礙設施 (如升降機或斜道 )的計劃，在技術可行的情況下，為尚未

設置升降機、斜道，或是附近沒有地面行人過路處的公共行人

天橋及隧道，加建該等設施。據政府當局表示，專利巴士營辦

商持續增加其車隊的低地台巴士數量，利便乘客上落，以配合

殘疾人士的交通需要。勞福局會把委員就公共交通營辦商提供

無障礙通道和設施的情況所提出的意見轉達運輸及房屋局，以

便相關的事務委員會於適當的時候跟進討論。  
 
12.  據平機會表示，正式調查審視了房委會、房協、領匯及

不同政府部門所擁有或管理的若干處所的前往／使用方法。平

機會一直有與醫院管理局和港鐵公司跟進關乎無障礙事宜的個

別個案，這些個案包括聽障人士使用醫院管理局的電話預約系

統，以及各港鐵站的暢達程度。  
 
13.  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有責任消除各種形式的歧視，以及

落實聯合國《殘疾人權利公約》。他們認為，政府當局應繼續

致力識別在政府及非政府處所為殘疾人士提供無障礙設施方面

有何未臻完善之處，並解決有關的問題。  
 
14.  政府當局向委員再次保證，其一貫的政策目標是為殘疾

人士提供無障礙的環境，讓他們可與其他人在平等的基礎上進

出處所及使用設施，從而幫助他們獨立生活及融入社會。  
 
15.  應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答允就改善工程計劃的實

施進度提供季度報告。政府就《平機會報告》所採取的跟進行

動截至 2011年 3月 31日的進度報告已於 2011年 4月 27日隨立法會

CB(2)1618/10-11(01)號文件發出。  
 
可獲豁免《建築物條例》規限的建築物  
 
16.  委員詢問，對於平機會建議廢除現時《建築物條例》中

有關政府建築物或歸屬房委會任何土地的建築物可獲豁免規限

的條文，政府當局的立場為何。  
 
17.  政府當局指出，自《建築物條例》制定以來，政府或某

些公共主管當局的建築物可獲豁免受《建築物條例》的條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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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限。儘管如此，遵從《設計手冊》的現行規定是政府和房委

會秉持的一貫政策。再者，《建築物條例》並沒有追溯力，在

1997年前落成的私人樓宇業主可獲豁免遵從載於《設計手冊》

的最新設計規定，除非他們就有關處所進行翻新或加建工程。

在考慮應否強制規定大約 3萬至 4萬幢在 1997年前落成的樓宇遵

從《設計手冊》中為殘疾人士提供通道和設施的最新標準時，

政府當局須考慮多項因素，包括殘疾人士的需要、技術上的可

行性及對公眾人士的影響。然而，所有曾進行重大改動的建築

物均須遵從《設計手冊》的現行標準，提供通道和設施。  
 
委任無障礙統籌經理及無障礙主任  
 
18.  委員察悉，各政策局和部門內部將委任一名無障礙統籌

經理，負責統籌局內或部門內的無障礙事宜，而每個場地均會

委任一名無障礙主任。委員曾就有關的委任安排提出詢問。  
 
19.  政府當局解釋，委任無障礙統籌經理和無障礙主任有助

當局以集中統籌的方式處理無障礙事宜。有關安排與在各政策

局和部門委任環保經理和性別課題聯絡人類似，各政策局和部

門將委任一名定於首長級人員級別的無障礙統籌經理，負責統

籌局內或部門內的無障礙事宜。政府當局預計，鑒於每個場地

均會委任一名無障礙主任，獲委任人員的數目將會數以百計。

當局會就無障礙事宜為負責人員安排合適的培訓。  
 
20.  委員認為，政府應公開與無障礙統籌經理和無障礙主任

聯絡的方法。政府當局表示，聯絡無障礙主任的方法會在場地

內的當眼位置展示，並會張貼於網站內。  
 
在立法會會議上動議一項議案  
 
21.  鑒於公眾廣泛關注為殘疾人士提供無障礙通道的情況，

以及改善工程計劃所涉及的範圍，事務委員會認為應提供機會

讓議員發表對此項議題的意見，同時讓政府當局就《平機會報

告》的建議作回應，以及就有關提升現有政府處所和設施的無

障礙設施的改善工程計劃的推行時間表作出承諾。就此，事務委

員會在2010年12月13日的會議上商定，應在立法會會議上就《平

機會報告》動議一項議案，以供議員辯論。內務委員會在2011年
1月7日同意編配辯論時段給事務委員會主席，於2011年1月 26日
的立法會會議上就《平機會報告》動議一項議案，而該項議案

已於當日會議上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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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小組委員會  
 
22.  事務委員會在其 2011年 1月 10日的會議上同意委任小組

委員會，以監察政府就《平機會報告》的 23項建議採取的跟進

行動，以及研究有關為殘疾人士提供無障礙通道及設施的事宜。

事務委員會在 2011年 4月 8日取得內務委員會批准，讓該小組委

員會在殘疾人士及長者住宿及社區照顧服務事宜小組委員會完

成工作後，於 2011年 6月展開工作及運作。  
 
 

相關文件 

 
23.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委員可於立法會網站瀏覽有

關文件。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1年 6月 20日  



附錄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06年 1月 9日  
(議程第 II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06年 6月 12日  
(議程第 IV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06年 11月 13日  
(議程第 IV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07年 3月 12日  
(議程第V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CB(2)496/07-08(01) 
 

《 2008 年 建 築 物

( 規 劃 )( 修 訂 ) 規
例》小組委員會  

2008年 5月 30日  
2008年 6月 6日  
2008年 6月 10日  
2008年 6月 12日  
2008年 6月 16日  
2008年 6月 19日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小組委員會報告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10年 12月 13日  
(議程第 IV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CB(2)1618/10-11(01) 
 

內務委員會  2011年 1月 7日  
(議程第VII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11年 1月 10日  
(議程第 IV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11年 1月 22日  
(議程第 I項 ) 
 

議程  
 

立法會  2011年 1月 26日  
 

會 議 過 程 正 式 紀 錄 第

100至 180頁 (議案 )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ws/agenda/wsag0109.htm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ws/minutes/ws060109.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ws/agenda/wsag0612.htm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ws/minutes/ws060612.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ws/agenda/wsag1113.htm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ws/minutes/ws061113.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ws/agenda/wsag0312.htm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ws/minutes/ws070312.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ws/papers/ws0312cb2-496-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subleg/brief/124_brf.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hc/papers/hc0627cb2-2403-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ws/agenda/ws20101213.htm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ws/minutes/ws20101213.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ws/papers/ws1213cb2-1618-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hc/agenda/hc20110107.htm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hc/minutes/hc20110107.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ws/agenda/ws20110110.htm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ws/minutes/ws20110110.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ws/agenda/ws20110122.htm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counmtg/hansard/cm0126-translate-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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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房屋事務委員會  2011年 2月 10日  
(議程第 IV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內務委員會  2011年 4月 8日  
(議程第V(c)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1年 6月 20日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hg/agenda/hg20110210.htm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hg/minutes/hg20110210.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hc/agenda/hc20110408.htm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hc/minutes/hc20110408.pdf

